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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荐农业农村部第七届 
 

中华农业英才奖候选人的通知 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营造尊重劳动、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良好氛

围，激发农业科技人才创新活力，培育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

农业科技领军人才。根据《中华农业英才奖评选办法》（农

人发〔2019〕6 号）和国家表彰管理有关规定，农业农村部

第七届中华农业英才奖评选工作已经开始。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 

一、评选范围 

中华农业英才奖面向全国农业科技工作者，主要奖励在

推动农业科技进步、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及加快农业农

村现代化建设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农业科技工作者。 

二、候选人条件 

（一）候选人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

策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

维护”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

通  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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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学风正派，品行端正，潜心一线科研和技术推广应用工

作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 

1.在农业基础研究、农业应用基础研究中有重大科学发

现，对农业科技进步或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

响，其研究在理论、方法上有重大创新，做出具有突出贡献

的科研成就，取得重大标志性成果，得到国内外科学界公认； 

2.在农业农村应用技术研究或者完成重大农业科技工

程、计划、项目等过程中，解决关键技术难题，掌握核心技

术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得到国内外同行一致认可，并对农

业生产、农村生活产生重大推动作用； 

3.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、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、高新

技术产业化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，成果推广普及率高，经济、

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； 

4.在三农问题软科学研究领域，提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

的重大政策性建议，或者在理论、方法上有重大创新，并被

国家、省部级单位采纳应用，经济、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。 

（二）成果权属争议尚未解决的人选不得推荐，有违法

违纪嫌疑目前正在接受审查尚未做出结论的人选不得推荐。

已获得过中华农业英才奖的人员，不重复推荐。  

三、推荐要求   

我校原则上限推荐 1 名候选人。各学院推荐人选原则上

不超过 1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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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校内遴选及材料要求 

（一）请各单位于 2021年 7 月 10 日前，将遴选后的《第

七届中华农业英才奖候选人推荐书》（见附件 1）和《第七届

中华农业英才奖候选人信息表》（见附件 2）以公函形式报送

至科研院成果处，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科研院成果处邮箱

chengguochu@nwafu.edu.cn，《推荐书》纸质版 A4纸双面打

印 1 份交至国际交流中心 D504。 

(二)学校将成立评选推荐委员会，进行遴选，确定候选

人并公示。  

（三）公示无异议后，按要求报送材料，材料要求如下：   

《推荐书》一式 2 份，A4 纸双面打印。附件证明材料（主

要包括：候选人有代表性的成果、专利、著作、论文，及重

要奖项获奖证书及成果应用效益等证明材料的复印件）1 套

（A4 纸双面印制装订成册）。除附件证明材料外，其他材料

须同时提供电子版。纸质材料和电子版材料信息必须一致，

电子版刻成光盘。申报材料要求不涉密，如果涉密请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和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》有

关规定审核把关，妥善做好保密技术处理，并附说明（加盖

单位公章）。 

五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（一）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人才评价处 

联系人：顾 鹏  杨 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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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：010–59194212，59194210   

邮箱：rlzxrcpjc@agri.gov.cn  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2号楼 710 室   

邮编：100125 

（二）科研院成果与知识产权处 

联系人：张华海   王晓君   李文华       

电话：029-87082851 

邮箱：chengguochu@nwafu.edu.cn 

附件：1.《第七届中华农业英才奖候选人推荐书》 

      2.《第七届中华农业英才奖候选人信息表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7 月 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发布时间:2021-07-05 xx  发布部门：科学技术研究院 

mailto:chengguochu@nwafu.edu.cn

	标题
	Content
	发布日期
	发布时间
	发布部门

